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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外对农业的税收支持  

http://www.crifs.org.cn  2007年10月9日  朱宪堂 

综观世界各国税收制度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将农业纳入到统一的税制中，采用的一般模式为：

流转税、所得税和土地税（或财产税）相结合。以农产品销售收入为课税对象，征收流转税；以农

业收益为课税对象，征收所得税；以土地为课税对象，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。无论采取哪种模式，

各国一般都会对农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。  

流转税  

对农产品征收流转税大致分为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增值税类型，包括欧盟、挪威、加拿大、日

本、韩国、俄罗斯、新西兰、印度、阿根廷等100多个国家。实行增值税类型的国家对农产品的税率

安排有四种：零税率、免税、低税率和标准税率。另一种是销售税类型，主要有美国等。各国一般

在流转税上对农业给予优惠政策。一是实行全部免税，甚至尽可能让农民、渔民不必进行增值税纳

税申报,完全不同税务部门打交道。如玻利维亚尽管增值税(税率为10%)的征税范围较广,把消费品和

投资品都包括在它的税基之中,但对基本生活品的食品和粮食还是规定了免税。二是有的国家如爱尔

兰和英国等,为减轻农业的增值税负担,对食品行业实行零税率。三是有的国家如挪威、土耳其、卢

森堡、法国等,即使对农产品征一点税,也执行较低的适用特别税率,并在计账方法、申报期等方面予

以特殊规定,使农户不必按照税务部门关于登记、按期申报、开具发票、保存适当账簿等要求执行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的税收负担,简化了税收征管。  

所得税  

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农业所得纳入所得税课税范围。其中，大多数国家将农业所得并入到经营所

得中，如美国将农业所得归入经营所得，日本将农业所得归入营业所得；少数国家将农业所得单

列，如韩国所得税中的农业税、土耳其的农业所得税。不管哪种情况，这些国家一般对农业收益征

收所得税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。主要优惠措施包括：对农业收入或所得作各种额外的扣除、税收减

免，以及实行优惠税率或特别的会计处理方法等。  

土地税或财产税  

从世界上征收财产税的主要国家看，绝大多数对农用土地征税。有些国家将城市土地和农村土

地分为不同税目或采用不同计税标准征税。如美国的财产税通常将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

地。也有一些国家对农业土地单独开征财产税，如韩国的农地财产税。澳大利亚由地方政府征收的

土地税，制定了不少对农业、林业用地的免税规定，体现了对农业生产者的照顾。法国财产税主要

有(财产转让时的)登记税、遗产和赠予税、个人财产税、公司财产税和印花税。其中，对农业单独

有优惠的主要包括：(1)登记税,规定木材、乡村不动产等财产项目适用很低的特别税率；(2)遗产



税，规定对树木、森林以及林业集团的股份、土地农业集团的股份、长期出租的农业财产、农村土

地集团股份等，实行程度不同的减免税；(3)个人财产税，规定“特定乡村资产”等可以全部或部分

免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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